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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峰三农科技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二）》、《一致行

动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基本情况概述 

2020年8月29日，吉峰三农科技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吉峰科技”

或“公司”）股东王新明与王红艳夫妇、西藏山南神宇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山南神宇”）与四川特驱教育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

川特驱”或“特驱教育”）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王新明、王红艳、山南神

宇与四川特驱签署了《表决权委托协议》。同时，四川五月花拓展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拓展公司”，四川特驱的全资子公司）与公司签署《股份认购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8月31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

站的公告。 

2020年9月15日，公司收到了四川特驱转发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具的 

《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反垄断审查决定【2020】 

343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9月16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

息披露网站的公告。 

2021年2月23日，经各方友好协商，王新明、山南神宇与四川特驱签署了《股

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王新明、王红艳、山南神宇与四川特驱签署了《一致

行动协议》、《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补充协议》，四川特驱、汪辉武与 王新明、

山南神宇签署了《保证合同之补充合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的公告。 

近日，公司获悉王新明、王红艳、山南神宇与四川特驱就原《股份转让协议



之补充协议》、《一致行动协议》进行修改，双方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

协议（二）》、《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 

二、《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 

转让方A：王新明 

转让方B：山南神宇（与转让方A合称“转让方”） 

买受方：特驱教育 

经友好协商，就《原补充协议》约定之相关事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达成本补充协议如下： 

1、原《补充协议》第三条约定如下： 

《原股份转让协议》第1.2条变更为：各方协商同意，本次转让中针对目标

股份的交易价格为每股4.5元，合计转让总价为人民币34,221,636元（以下简称“本

次转让对价”），其中转让方A转让对价为17,110,818元，转让方B转让对价为

17,110,818元。若因交易规则对协议大宗交易价格的限制导致不能以每股4.5元的

价格实施大宗交易，转让方与买受方另行友好协商差价补偿方式。买受方已根据

《原股份转让协议》向转让方A支付2,000万元定金，在本补充协议签订后前述

2,000万元定金中的1000万元自动转为本次转让对价的一部分，另外的1000万元

转为转让方A向买受方借款，借款期限为本次转让全部完成之日起两年，第一年

不计利息，第二年按年化利率6%计算利息，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现修改为：《原股份转让协议》第1.2条变更为：各方协商同意，本次转让

中针对目标股份的交易价格，在股票大宗交易的交易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协商确定，

合计转让总价为本次转让对价（以下简称“本次转让对价”）。买受方已根据《原

股份转让协议》向转让方A支付2,000万元定金，在本补充协议签订后前述2,000

万元定金转为转让方A向买受方借款。转让方A应在收到部分本次转让对价后按约

定先行偿还1,000万元，另外1,000万元的借款期限至本次转让全部完成之日起两

年，第一年不计利息，第二年按年化利率6%计算利息，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2、除上述条款的修改外，《原协议》其他约定保持不变。 

三、《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特驱教育 

乙方1：王新明 

乙方2：王红艳 

乙方3：山南神宇 

（乙方1、乙方2及乙方3合称“乙方”） 

各方就一致行动事宜，经诚信、友好协商一致，自愿达成本补充协议如下： 

1、删除《一致行动协议》第3条“本协议为认定乙方或其任一主体与特驱教

育存在一致行动关系的唯一基础。本协议解除后，包括本协议在内的任何文件、

情况或事项，均不应被作为认定乙方或其任一主体与特驱教育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的依据。”的约定。 

2、除上述条款的修改外，《原协议》其他约定保持不变。 

四、备查文件 

1、《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2、《一致行动协议之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吉峰三农科技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3月2日 


